
《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
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决策部署，以及省、泰州市政府办关于2025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编制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及时动态调整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不断提升行政许可标准化水平，市数据局修订形成《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起草过程
2025年5月30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公布〈江苏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苏政传发〔2025〕50号）。9月8日，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公布〈泰州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泰政传发〔2025〕22号）。9月18日，市数据局修订形成《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印发《关于做好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修订工作的通知》征求所涉28个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，共收到修改意见4条，采纳1条，未采纳的意见与相关部门沟通一致。
二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通知》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。正文按照泰政传发〔2025〕22号文件要求，对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修订情况进行说明，提出各部门及时调整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编制完善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，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。附件为《兴化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》，共包含246个事项。
与2023年清单相比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1.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797号）以及《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》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修订情况，删去市公安局主管的“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”“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”，市市场监管局主管的“药品零售企业筹建审批”。

2.根据《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修订情况，删去市城管局主管的“建筑垃圾消纳场地设置审批”；根据《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》修订情况，删去市交通运输局主管的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”“道路货物运输代理、货运信息服务经营许可”。

3.根据泰州市清单修订情况部分事项调整行使层级，删去市公安局主管的“爆破作业单位许可”“爆破作业人员资格认定”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主管的“燃气经营许可”，市文体广旅局主管的“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需要迁移、拆除的批准”，泰州市兴化生态环境局主管的“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“排污许可”“江河、湖泊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”“危险废物经营许可”“延长危险废物贮存期限审批”“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”。

4.根据泰州市清单修订情况及机构改革情况部分事项调整行使层级，删去原人民银行兴化市支行主管的“银行账户开户许可”“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”，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兴化市支局主管的“经常项目收支企业核准”“经常项目特定收支业务核准”“经常项目外汇存放境外核准”“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”“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”“外币现钞提取、出境携带、跨境调运核准”“跨境证券、衍生产品外汇业务核准”“境内机构外债、跨境担保核准”“境内机构（不含银行业金融机构）对外债权核准”“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”“资本项目外汇资金购付汇核准”“经营或者终止结售汇业务审批”。

5.根据我市机构设置和部门职能，认领“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”“涉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”，由市公安局主管、实施；认领“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”，由市市场监管局主管、实施。

6.根据新出台的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，认领“古树名木移植”，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主管，市政府（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）实施。

7.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修订等情况，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名称、实施机关、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内容作出调整。



